
代商
號

^^^
程工火電裝接：机音收整修

4

遮 "胆

芻』 齬"

^^^*=»

齟飽SELECTRONIC RADIO 馨；Thales and service 鑫痴於HASTINGS 442 MAIN ST.,
PA. 1813、HA. 1660„：、.VANCOUVER, B. C.

總經

■風I土RAL»ELECTRIC

w

隱諦

=事募審審零•審零參審零/審尊■卑益塞事募，霎卓白•審必審審審零穿審0。争 司公限有理經國中 
MiaBeHHsati^i

片; 
打【 街1 
東; 弍i

電

k避:

口AQRIGCN'C 171 IRNFFI 14O EAST HASTINGSHAKKIJUN J f I Telephone TAt. 2644

麻齡2

:票:编

Us^ 削鹼Sri

AH CHOW ROOM 加 
139 Pender St. E.拿 
Vancouver, B. C.大

普芋案宇里塁妄寥5零審審季拿宇審審室審幫 
ISUN 3UN g 

1 103$ E. Ponder St.鼻 吋冒 耳Vancouver, B.C.；；

兆輔事蕨 
卷南拾速精牌4 圓成良电n春季源添森右恐雷雷番会看堯森雷森雷》慰

新 
到

發 行
塲商貨國司公限有信國
Kuo Seun Importers Co. Ltd. 
89・91 E. Pender PA. 6023

Vancouver, B. C.

W«1

金朗 口1>^則■®簪 ?多 戸3q"、里笈大" 
£ Ford Hing Co.金
& 124 Dundas St. West 辛1 Toronto, Ont. Canada 之

但
是
有
機
則
可
乘
。
有
隙
則
可
入
■
今
者
・
加
國
國
會
・
爲
實
施
人
權
平
 

等
。
保
障
民
主
自
由
，
特
由
上
下
兩
院
議
員
。
組
織
民
權
保
障
研
究
委
員
會
■ 

並
定
於
短
期
之
內
■
探
聽
各
方
意
見
•
以
便
彙
列
提
案
。
爲
將
來
立
法
張
本
・ 

現
加
拿
大
境
內
之
小
數
民
族
。
及
各
國
之
團
体
積
極
分
頭
工
作
。
準
備
派
代
表
 

赴
加
京
陳
情
。
則
我
莘
僑
，
何
可
自
外
。
是
以
廢
例
會
乘
機
行
事
■
遣
派
代
表
 

前
往
請
願
。
事
在
人
爲
。
當
南
收
穫
也
・

茲
者
•
該
廢
例
會
•
已
進
行
工
作
。
且
將
捐
部
分
寄
各
鳩
僑
團
•
捐
助
經 

費
・
以
求
務
底
於
成
。
所
願
凡
我
僑
衆
，
同
心
協
力
。
認
識
苛
例
雖
已
取
消
■ 

待
遇
未
得
平
等
。
靖
願
將
卽
進
行
。
同
僑
還
須
努
力
。
鎔
碎
金
以
爲
佛
•
集
衆 

塞
以
成
城
，
有
財
出
財
。
有
力
出
力
・
居
者
行
者
，
各
盡
其
職
•
誓
達
目
的
。 

完
此
事
功
，

法
院
批
示
・•
毛
澤
東
首
創
非
法
政
黨
■ 

發
動
全
面
反
叛
・
擬
以
武
力
推
翻
政
府
 

■
亟
宜
拘
禁
♦
以
杜
禍
亂
♦
聞
毛
澤
東
 

氏
現
仍
逍
遙
於
决
軍
統
治
區
云
。
• 

■
隴海東段九月可通 

重
慶
廣
播
訊
，
隴
海
鉄
路
東
段
徐
州
到
 

海
州
一
段
。
現
在
積
極
搶
修
•
本
年
九 

月
一
日
。
可
以
全
部
通
車
■ 

■
美
國
教
士
談
倭
皇
贊
助
 

日本兒童應教宗教 

舍
路
廿
九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美
國
教
士
富
 

蘭
根
。
破
譽
爲
尾
巴
士
加
省
兒
童
埠
之
 

父
。
剛
由
日
本
視
察
戰
爭
孤
兒
兩
個
月
 

囘
來
•
謂
彼
見
過
日
本
兒
童
之
孤
苦
。 

看
到
美
國
兒
童
之
愉
快
•
不
禁
令
彼
感 

謝
上
帝
保
佑
美
國
人
，
彼
謂
彼
曾
與
倭
 

皇
談
晤
倭
兒
童
應
教
予
宗
教
之
事
。
蒙 

倭
皇
完
全
同
意
云
。

0
英
法
.俄三強會議仍無進展 

法
京
巴
黎
卅
日
合
衆
社
電
，
英
法
俄
三 

强
外
長
昨
日
在
巴
黎
會
議
・
俄
國
外
長 

莫
洛
夫
宣
佈
。
謂
蘇
俄
决
意
反
對
歐
洲
 

之
經
濟
問
題
-
由
於
壹
國
獨
自
包
辦
之
 

政
策
•
故
昨
日
會
議
結
果
一
各
方
仍
未
 

有
進
展
•
後
法
國
威
權
方
面
消
息
。
謂

0
七月一日停刊一天

七
月
一
H
(
卽
星
期
二
)

。
爲
加
政
府
法
定
之
放
假
日
。
本
報
遵
照
法
例
。 

停
刊
一
天
・
至
二
日
(
卽
星
期
三
)

・
乃
照
常
出
版
•
特
此
預
吿
•
維
閱
者

鑒
諒
。

本
報
館
預
敗

•
國軍三路攻四平街

潘
陽
卅
日
合
衆
社
電
・
東
北
園
軍
分
三
路
作
包
圍
陣
勢
。
向
四
平
街
反
攻
。
不 

久
將
可
會
師
城
中
・
由
南
邊
向
北
推
進1

軍
。
在
城
南
拾
里
大
破
共
軍
主
力
部
 

，映
之
後
・
是
日
已
開
進
城
中
。
由
東
作
側
擊
之
部
隊
。
亦
已
開
至
火
車
站
附
近
 

一；
城
內
殘
餘
駐
単
。
乘
勝
衝
擊
•
已
與
南
路
軍
隊
取
得
聯
絡
■
北
路
國
軍
由
公
 

主
嶺
南
下
，
因
共
軍
殿
後
隊
柢
抗
激
烈
・
前
進
較
慢
。
但
日
間
亦
可
以
進
抵
目
 

一
的
地
・
查
四
平
南
距
瀋
陽
東
北
一
百
零
五
里
。
離
長
春
西
南
七
拾
里
，
爲
長
春 

嵌
路
最
重
要
站
之一

。
共
軍
此
次
展
開
攻
勢
。
曾
制
用
偻
軍
砲
手
・
以
野
戰
砲
 

猛
轟
城
垣
■
佔
領
四
平
街
數
天
。
今
見
國
軍
堅
决
反
攻
。
先
行
四
出
縱
火
。
英 

燒
公
共
物
業
及
商
業
繁
榮
區
・
然
後
向
西
逃
竄
■

鑫
!
浙
二
苛
例
雖
取
消
 

待
遇
未
平
等
 

1
鼻
;
 

睛
願
將
進
行
 

同
僑
須
努
力

以
修
改
者
•

一 
般
人
均
認
爲
這
個
方
案
 

■
原
則
貯
善
•
但
是
實
行
起
來
。
應
該 

如
何
下
手
。
必
須
詳
細
分
析
。
辗
愼
研
 

肘
。
在
此
軍
事
緊
急
之
時
・
實
行
之
後
 

■
能
否
發
生
效
果
•
亦
有
懷
疑
。
莫
德 

惠
委
員
表
示
。
目
前
係
過
渡
時
期
・ 
治 

本
治
標
應
同
時
幷
進
，
最
後
决
定
由
陳
 

立
夫
爲
起
草
人
•
召
集
人
在
日
內
舉
行
 

全
体
審
查
會
•
對
於
賤
方
案
作
一 
步
密 

繊
之
検
討
•
預
料
審
查
會
至
少
皆
三
 

次
至
四
次
■
再
交
由
大
會
分
組
審
議
。 

在
會
議
中
對
於
黃
金
自
由
買
賣
事
。
亦 

曾
經
討
論
。
行
政
院
交
讓
之
全
國
銀
樓
 

業
所
請
求
之
修
改
經
濟
緊
急
措
施
方
案
 

中
，
有
關
銀
樓
業
(
卽
金
銀
首
飾
店
)
管 

理
辦
法
案
•
在
會
上
均
認
爲
在
目
前
情
 

况
下
。
無
此
必
要
。
決
議
原
辦
法
不
予
 

變
更
•

•
正式通緝毛澤東訊 

南
京 W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國
民
政
府
官
報
 

。
昨
日
正
式
刊
登
政
府
訓
令
。
通
緝
共 

產
黨
首
係
毛
澤
東
•
據
稱
•
江
蘇
高
等

吐

一

憶

咸

，言

m

洪

公

R
a" |『

面
之
人
情
多
念
舊
；
世
事
常
翻
新
，・
鹼
以
一

一
巨
輪•
前
進
不
已
・
人

避
之
思
想
■
迴
轉
無
常
也
■
茲
者
一
九
四
七
年
之
光
陰
，
已
過
其
半
•
明
日
七 

瑛
量

V»"-;又
爲
下
半
年
之
開
始
矣
。
囘
憶
一
九
二
三
年
之
今
日
■
爲
我
旅
加e
大
之 

*

黨
；
最
悲
憤
■
最
痛
心
之
日
也
■
計
已
廿
四
週
年
於
茲
矣
 

常

,慨
自
民
國
士
一
年
•
卽
西
暦 
一
九
二
三
年'
・
加
拿
大
政
府
頒
佈
四
十
三
條
 

市
國
移
民
苛
例
，
是
時
各
鳩
旅
加
華
僑
0
均
立
駁
例
局
■
遣
派
代
表
。
出
全
力
 

曼
抗
爭
・
但
卒
爲
排
尊
派
勢
力
所
勝
・
雖
略
加
修
改
♦
旋
卽
通
過
■
遂
於
民 

W
十
二
年
■
卽
西
曆
一
九
二
三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亦
卽
前
二
十
五
年
之
今
日
， 

一
産
加
拿
大
總
監
鑑
押■
卽
於
翌
晨
•
亦
卽
七
月
 
一 
日
公
佈
施
行
■
當
此
時
期
。 

《窗
國
南
北
分
裂
・
內
戰
正
劇
。
各
爭
摊
盤
.
各
謀
私
利
・
國
內
人
民
之
生
命
財
 

露
%

且
不
計
及
■
更
有
何
良
心
顧
慮
海
外
之
僑
民
乎
。
是
時
我
僑
•
以
保
障
已
 

|<.■
後
盾
無
人
•
故
迫
得
忍
痛
。
任
其
施
行
。
以
徐
圖
補
斂
。

惟
幸
天
誘
其
衷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勝
利
。
我
與
加
拿
大
國
•
同
爲
聯
盟
 

國
之 
一 
員
• 
並
肩
作
戦
，
艱
苦
共
嘗
 - 
應
本
有
福
同
享
，
有
禍
同
當
之
義
，
互 

惠
相
交
。
平
等
待
遇
・
故
今
年
加
國
會
。
因
我
僑
之
要
求
。
遂
有
廢
例
之
决
議
 

■
然
而
苛
例
雖
取
消
。
待
遇
未
平
等
•
除
军
人
土
生
及
入
加
籍
者
有
權
携
帶
其
 

婁
子
來
加
同
居
外
。
其
餘
旅
加
華
僑
如
未
入
加
籍
者
*
不
能
享
受
此
種
權
益
。 

是
誠
換
湯
而
不
換
藥
也
。

B

味
美
價
廉 
節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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汚頓爲„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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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屬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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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就能

五

蟲

壹磅瓶庄 
弍磅瓶庄

随
後
各
委
員
紛
紛
發
言
t
對
於
鮫
方
案
 

■
有
賛
成
者
。
有
懐
疑
者
■
有
主
張
加

上
海
天
壇
廠
味
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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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女 

榮
珍
斐
秀
 

拭
淚
鞠
躬
 

媳 

鄭
氏 

拭
淚
歛
裡
 

作 

續
輝
 
拭
淚
頓
首
 

侄
媳 

何
氏
， 
技
淚
歛
袖
 

侄
孫 

宙
彬 

聯
興
 

我
淚
鞠
躬
 

外
孫
 

吴
道
嘉
瞥
穩
技
涙
鞠
躬

g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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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
電
器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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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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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哈
利
臣
傢
私
店 

新
張
大
减
價 

本
店
自
備
工
廠
。
製
造
新
式
美
 

化
像
私
。
店
在
喜
士
定
街
東
一 

百
四
十
號
樓
上
(
卽
斯
的
戲
院
 

左
側
)

■

梳
化
牀
椅
全
套
共
三
張
 

原
價
每
套
二
百
二
十
五
元
 

本
店
特
售
壹
百
六
拾
九
元
五
 

命
廚
房
檯
椅
1
全
套
有 8
 
一 
張 

椅
四
張
，
椅
背
及
坐
位
，
均 

有
軟
墊
及
皮
革
蓋
面
，
精
美 

舒
適

原
價
全
套
八
拾
五
元
五
毫
 

本
店
特
售
六
拾
九
元
五
毫
 

■

青
年
睡
床
！
床
墊
及
彈
弓
全
 

備 

原
價
|
五
拾
八
元
五
毫
 

特
售
1
四
拾
七
元
七
毫
五
 

，
寝
室
傢
私

—
全
套
有
睡
床
， 

凳
仔
，
衣
裳
櫃
及
四
方
鏡
梳
 

妝
檯
各
一 
。

原
價
全
套
壹
百
四
拾
九
元
五
 

本
店
特
售
壹
目
零
五
元
， 

@
 安
皇
后
式
軟
墊
座
椅
 

原
價
三
拾
五
元

特
售
二
拾
二
元
五
毛

v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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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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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减
價
之
期
將
滿
命

0
機
會
並
非
時
時
•

： 

0
人
生
秘
密
寶
鑑
 ®

@

快
購
請
勿
延
遲
■

、； 

原價每册三大元一 

暫收每册壹元伍一 

隨
書
敬
送
三
大
贈
品

現代生长 

男女̂
*

月

；
 

由
五
月
官
蹦
起
至
七
月
卅一  
號
山«
r
 

外
埠
寄
曹
三
毫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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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華

計 
吿

家
門
不
幸
蹇
及

配
室
馮
母
岑
氏
孺
人
悼
于
民
國
计
六
年
 

六
月
廿
七
日
下
午
五
点
半
以
病
終
于
內
 

寢
積
閏
享
壽
七
十
 
一 
歲
爰
命
男
續
調
親
 

視
含
殮
遵
禮
成
服
擇
七
月
九
號
下
午
兩
 

点
在
暗
市
黨
殯
儀
舘
舉
哀
致
祭
仝
時
出
 

喪
扶
柩
歸
土
忝
屬

世鄕
英
七t
品

親
京
出
三

誼
治
喪
杖
期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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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ŝaam

eB̂
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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